
淮滨县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
评估工作的通知

县民政局：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提高制度建设

质量，根据《信阳市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暂行办法》（信法

政办〔2022〕20 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现将 2023

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项目

1.淮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滨县惠民殡葬政

策实施细则的通知（淮政办〔2020〕19 号）

责任单位：县民政局

二、评估原则

（一）客观公正。评估工作要在全面了解行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意见，科学分析行政规范

性文件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做出客观的评价结论，提出公正

的评估意见，不得预设评估结论或者根据预设结论收集信息

资料。

（二）公开透明。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



隐私的事项外，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应当公开。

（三）公众参与。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保证公众有效参

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工作。选择评估参与者要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保证社会公众占有适当比例。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情况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评

估机关应当认真研究，充分吸收。

（四）注重实效。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工作应当

与法律、法规、规章的修改完善和行政执法工作相结合，把

评估结果作为改进行政管理工作的依据。

三、评估内容

（一）合法性评估。文件内容是否与法律、法规、规章

或者上级政策文件相冲突；制定所依据的上位法被废止或修

订后，是否需要及时修订。

（二）合理性评估。行政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是否相当，

公民权利与义务是否相对应；行政管理措施是否必要、可行、

适当，是否公开、公平、公正。

（三）操作性评估。文件规定措施是否具体可行，能否

解决行政管理中的具体问题，管理措施是否高效、便民；程

序是否正当、简便、易于操作。

（四）规范性评估。体例结构和文字表述等是否规范，

逻辑结构是否严密，是否影响到文件的正确、有效实施。

（五）实效性评估。主要评估文件实施总体情况。是否

得到普遍遵守和执行，是否实现预期目的；实施取得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贯彻执行的成本效益分析，社会各界反



应情况；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决策、文件是

否继续执行，或者需要修改、废止。

四、评估方式

评估工作可以采用网络调查、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召

开座谈会或者论证会、专家咨询等多种方法进行。根据行政

规范性文件实施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评估程序。

五、工作要求

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工作，是破除制度性障

碍，解决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评估责任单位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

群众参与，认真分析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提高制度建设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要着眼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改善民生，加

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普遍性、全局性、倾向性问题的研究，

不断规范行政决策、完善公共政策、改进管理方式，努力提

高制度建设质量，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

责任单位在评估工作结束后，及时形成评估报告加盖公

章后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报送县司法局。

附件：关于对《XXX》的实施后评估报告（参考模板）

联系人：方祥云

邮箱：hbgfxwj@163.com

2023 年 12 月 4 日



附件

关于对《XXXX》的实施后评估报告

（参考模板）

一、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

1.评估目的或原因

2.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

3.评估过程（评估方案制定、调查研究论证等情况）

二、评估内容分析和依据

1.文件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2.文件实施情况及效果（合理性、可操作性、实效性）

3.各方意见及采纳情况

4.存在的问题

三、评估结论及意见建议

1.评估结论（建议继续执行、修改、废止或者宣布失效）

2.对问题和风险的对策建议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评估责任单位（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